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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决

矿老板行贿370万获刑3年
胡某现年42岁，案发前是湖南怀化一家矿业公司实际控

制人，胡某的公司又控制着湖南会同县大叶塘金矿所在公司
超过一半的股份。2014年7月，胡某被抓获，后因涉嫌行贿等
被逮捕。

据北京东城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1月至9月间，在中国
黄金集团公司收购大叶塘金矿探矿权及后续勘探开发过程
中，胡某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先后向中金集团总经理孙兆学
行贿40万元、300万元，向中金集团总工程师兼地质资源部经
理杨志刚行贿10万元、20万元。

法院另外查明，2011年七八月间，胡某为帮助时任中金
集团地质资源部项目管理处处长的刘某办理北京户口之事
请托柳某，被柳某虚构事实，骗取了其为刘某垫付的5万元及
刘某支付的10万元。

东城法院一审认定，胡某行为已构成行贿罪，且属情节
严重；鉴于胡某在其行贿行为被立案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
依法可予以减轻处罚。法院最终以行贿罪，一审判处胡某有
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50万元。

案 情

央企高管收钱后违规操作
一审判决后，胡某不服，向二中院提起上诉。
胡某认为，一审法院认定其向孙兆学行贿300万元的事

实不成立，其在侦查阶段供述向孙兆学行贿300万元是被办
案人员多次私下威胁、恐吓后作出的，此供述应属非法证据；
无证据证明扣押清单中的358万元与胡某有关；证人张某的
证言不能证明孙兆学给张某的300万元系胡某所给，因此，请
求二审法院对其减轻处罚。

检方表示，中金集团属于央企性质，孙兆学系中金集团
总经理，杨志刚系中金集团总工程师兼地质资源部经理，均
属在国有公司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

在大叶塘金矿股权并购过程中，胡某为得到充分支持，
从中金集团总经理孙兆学处入手，通过孙兆学安排，杨志刚、
刘某具体工作，快速启动考察，积极推进论证，在未经评估的
情况下，商定收购价款，促成项目通过。在大叶塘金矿股权
收购完成后共同探矿的过程中，胡某为了提高黄金探测储量
以实现“探明储量超过80吨，每超过一吨补偿200万元”的条
款利益，要求孙兆学等国家工作人员违反国内行业规范的规
定，采用其他规范测量储量，为自己获取不正当利益提供方
便条件。

检方认为，胡某为谋取上述不正当利益，给予孙兆学、杨
志刚钱款共计370万元。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最终，二中院驳回了胡某的上诉，维持原判。

取保候审嫌犯朋友圈晒游玩照
近日，榆林市几位市民在网上发文称，因涉嫌传销罪被

取保候审的女子艾某到各地旅游，其朋友圈晒出多张在北
京、西安、珠海等地景点的照片和小视频。

举报人李先生称，2015年8月，艾某到榆林市宣传一个
项目，主要是针对现在人们面临的亚健康状态，推出一系列
有机产品，包括茶、矿泉水、大米等。“当时是每人投资15000
元与艾某所在的北京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签署

合同，该公司为甲方，承诺在规定时间内保障消费客户的本
金风险。”

李先生称，由于合同上写着能保证本金风险，赚钱的话
还可以参与分红，因此当地很多人都投资了这一项目。“签过
合同之后，公司根据投资人介绍客户的情况，每周会发放一
些钱给投资人。有的投资人没有找到客户，会自己拿钱再投
资，累计下来甚至有人投了十几万元在项目上。”

今年1月11日，多名榆林当地的投资人无法领取分红，
后选择报警，榆横工业园区公安分局于5月30日以艾某涉嫌
组织、领导传销对其立案侦查，并于6月9日对其采取取保候
审强制措施。

举报人提供的截图显示，被害人所称的艾某的朋友圈自
6 月 23 日晒出在香港的照片，之后还有 7 月 25 日空中看珠
海、7月26日广州游长隆水上乐园，11月7日参观北大未名生
物工程等内容。

检察院称嫌犯应保持随叫随到
对此，11月18日下午，榆林市公安局榆横工业园区分局

官方微博发布通报称，该局于今年5月30日对艾某以涉嫌组
织、领导传销立案侦查，6月8日西延铁路公安处在西安将艾
某抓获并移交该局，6月9日该局依法对其采取取保候审强
制措施，8月3日依法将该案移送至榆阳区检察院。

榆横分局工作人员称，艾某到底有没有外出，也只是单
方的说法，仅凭其在朋友圈晒出的照片无法判定其有外出行
为。“按道理说，她外出应该向公安部门提出申请，获得批准

后才可以出去。取保候审的话应该是在指定的区域内活动，
嫌犯可以在得到办理取保候审部门的准许后离开居住地。”

榆阳区检察院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艾某传销案正在办
理。“取保候审一般来讲嫌犯不能离开当地，如果需要问话的
话她要保持随叫随到。检察院需要进行审问时，她本人要能
够到案。”

针对有人举报艾某在取保候审期间到全国各地旅游一
事，工作人员称，取保候审就要随传随到，居住在本市，不过
有些情况下也是可以到外地的。

取保候审人外出应先得到批准
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常莎介绍，根据《刑事诉讼法》的

有关规定，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经执行机关
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换句话说，若被取保候审人
取得了执行机关，即公安机关的批准，则可以离开所居住的
市、县。

另有律师称，取保候审人向有关部门提出离开居住地的
申请需要正当理由，如果是旅游一般无法得到批准。但是目
前单就朋友圈的内容无法判定艾某存在旅游行为，需要结合
车票和酒店入住记录等信息核实。

常莎表示，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上述
规定，已交纳保证金的，有关部门可没收保证金，并根据情
形，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结悔过，重新交纳保证金、提
出保证人，甚至变更刑事强制措施。

针对多人网上发文举报艾某并公开其本人照片和身份
证信息的行为，有网友提出这一举动涉嫌侵犯艾某本人的肖
像权。常莎表示，被害人使用该女子的照片是为了在网上发
文实名举报之用，不是以营利为目的，因此不构成对艾某肖
像权的侵害。

但常莎说，我国刑事诉讼采取的是无罪推定，未经人民
法院审判定罪，不能说任何人是有罪的。被害人可以通过向
公安机关举报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但是在网络上公开该
女子的信息，涉嫌侵犯了该女子的隐私权。

矿老板行贿中金集团高管获刑
为在金矿转让和勘探中牟利 涉案高管已进入司法程序
《京华时报》王晓飞

为顺利收购湖南省会同县大叶塘金矿，商人胡某多次向中国黄金集团总经理孙兆学行贿340万
元，向该集团总工程师兼地质资源部经理杨志刚行贿30万元。近日，北京市第二中院终审以行贿
罪，判处胡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50万元。此前杨志刚因受贿329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孙兆学也已经受审，检方指控其伙同妻子张某受贿3881万元，另有968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相关链接

中金集团两高管多次受贿
杨志刚原系中国黄金集团公司地质资源部经理。法院查明，杨志刚在为企业申报国家专项资金项目等事项中提

供帮助，收受企业和个人贿赂329万余元。因犯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杨志刚被判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
50万元。

9月8日，孙兆学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公开审理。检方指控，2003年至2013年，孙兆学利用担任中国铝业
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总经理、中国黄金集团公司总经理、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便利，为单位和个人在
工程承揽、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2005年至2014年，其直接或者通过其妻张某非法收受财物共计3881万余元，
对968万余元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目前正在等待判决。

另外，还有二人因行贿杨志刚被判刑。李某案发前系长春黄金设计院技术经济专业首席工程师，在承揽中金集团
下属矿山企业申报国家专项资金项目等事项中谋取不正当利益，多次给予杨志刚贿赂款共计105万元，一审获刑5年。

毛某是一名地质专业的女高级工程师，在申报国家专项资金项目等事项中谋取不正当利益，多次给予杨志刚贿赂
款共计124.6万元，一审以单位行贿罪获刑一年3个月。

嫌犯被取保候审却在微信上晒旅游照
被指到多地旅游遭实名举报

《北京青年报》 张香梅

近日，陕西省榆林市几位市民在网上发文，实名举报以传销罪取保候审的陕西恒山女子艾某在
各地旅游。11月18日下午，榆林市公安局榆横分局表示，该局已于6月9日依法对艾某采取取保候
审强制措施，8月3日依法将该案移送至榆阳区检察院。榆阳区检察院工作人员称，在案情需要时，
艾某本人要保持随叫随到，接受审问。


